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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

言

因
為
美
國
萊
特
兄
弟
︵W

ilb
e

r 
W

right and O
rville W

right

︶
所
研
製
的

第
一
架
﹁
有
動
力
之
飛
機
﹂
之
﹁
飛
行
者

一
號
﹂
，
直
到
一
九○

三
年
十
二
月
十
七

日
才
試
飛
成
功
，
申
請
專
利
後
並
向
歐
美

各
國
推
銷
。
但
那
時
歐
美
各
國
軍
方
並
未

給
予
充
分
重
視
，
只
是
用
以
﹁
偵
察
﹂
、

﹁
運
輸
﹂
、
和
﹁
校
正
火
炮
﹂
而
已
。
這

一
段
期
間
，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正
為
推
翻

滿
清
建
立
中
華
民
國
，
在
歐
洲
各
國
籌
措

革
命
經
費
時
，
就
曾
獲
當
地
華
僑
購
贈
兩

架
奧
地
利
製
艾
瑞
克
型
︵E
trick

︶
機
，

期
能
有
助
於
革
命
軍
對
清
軍
作
戰
。

不
過
當
飛
機
運
抵
我
國
北
京
﹁
南
苑

﹂
之
時
，
武
昌
起
義
已
經
成
功
，
中
華
民

國
政
府
﹂
於
一
九
一
一
年
十
月
十
日
在
南

京
市
成
立
，
於
是
這
兩
架
飛
機
就
留
置
於

北
京
﹁
南
苑
﹂
。
民
國
二
年
，
北
京
政
府

又
向
法
國
採
購
了
十
二
架
高
德
隆G

-
3

雙

翼
教
練
機
，
並
聘
請
兩
位
法
籍
飛
行
教
官

來
華
，
創
辦
﹁
南
苑
航
空
學
校
﹂
。
民
國

三
年
二
月
，
北
洋
政
府
派
出
了
四
架
飛
機

，
對
﹁
白
朗
起
義
軍
﹂
進
行
偵
察
，
是
為

中
國
戰
爭
史
上
首
次
將
空
軍
投
入
實
戰
。

中
華
民
國
空
軍
之
逐
步
發
展
階
段

民
國
二
年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領
導
之

﹁
第
二
次
革
命
﹂
失
敗
後
，
東
渡
日
本
，

籌
辦
﹁
航
空
學
校
﹂
於
東
京
，
並
致
書
海

外
華
僑
，
強
調
飛
機
為
近
世
軍
事
運
用
最

大
的
利
器
，
為
充
實
國
家
軍
事
力
量
以
擊

潰
軍
閥
，
乃
大
力
倡
導
﹁
航
空
救
國
﹂
。

於
是
民
國
九
︵
一
九
二○

︶
年
，
國
父
就

在
廣
州
大
沙
頭
成
立
了
﹁
航
空
局
﹂
，
直

轄
飛
機
第
一
、
二
隊
，
是
為
我
中
華
民
國

空
軍
建
軍
之
始
，
但
當
時
僅
有
飛
機
五
架

。

民
國
十
二
年
，
陳
炯
明
叛
踞
東
江
，

國
父
親
征
，
飛
機
兩
隊
均
隨
行
，
航
空
局

長
楊
仙
逸
因
飛
機
裝
彈
爆
炸
殉
職
，
為
我

國
空
軍
殉
難
之
第
一
人
。
民
國
十
二
年
，

廣
州
飛
機
製
造
廠
製
造
完
成
﹁
樂
士
文
﹂

號
飛
機
一
架
，
為
我
國
自
製
飛
機
之
創
舉

。
同
年
，
北
京
政
府
設
立
﹁
保
定
航
校
﹂

；
江
蘇
等
政
府
亦
設
立
﹁
航
空
隊
﹂
。
民

國
十
三
年
，
國
父
創
立
軍
事
飛
機
學
校
於

廣
州
東
山
，
並
有
寇
蒂
斯
機
三
架
，
由
﹁

黃
埔
軍
校
﹂
畢
業
生
中
遴
臨
選
王
叔
銘
等

八
人
學
習
飛
行
，
此
為
中
國
空
軍
飛
行
教

育
之
濫
觴
。

民
國
十
五
年
，
北
伐
，
航
空
隊
進
抵

武
漢
，
改
組
為
﹁
國
民
革
命
軍
﹂
總
司
令

部
﹁
航
空
處
﹂
。
民
國
十
六
年
，
國
民
革

命
軍
奠
都
南
京
，
飛
機
重
編
為
一
、
二
兩

隊
。
十
七
年
北
伐
軍
克
復
北
平
，
接
收
北

京
政
府
之
航
空
機
構
，
為
中
央
行
空
行
政

統
一
之
始
；
﹁
航
空
處
﹂
改
組
為
﹁
航
空

署
﹂
，
直
隸
於
﹁
軍
政
部
﹂
，
下
轄
﹁
航

空
隊
﹂
四
個
隊
，
共
有
飛
機
二
十
四
架
。

十
八
年
蔣
中
正
擴
建
空
軍
，
首
創
﹁
航
空

班
﹂
於
南
京
﹁
中
央
軍
校
﹂
，
奠
定
﹁
國

民
革
命
軍
﹂
空
軍
之
基
石
。
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，
﹁
中
央
軍
校
航
空

班
﹂
遷
至
﹁
杭
州
﹁
筧
橋
﹂
，
改
稱
﹁
中

央
政
府
航
空
學
校
﹂
。
那
時
高
志
航
就
是

執
教
於
﹁
筧
橋
航
校
﹂
驅
逐
機
班
的
，
像

‧‧

吳
鍾
珍

吳
鍾
珍‧‧

國父孫中山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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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航
校
二
期
的
李
桂
丹
、
黃
光
漢
、
毛
瀛

初
等
，
都
是
他
帶
飛
過
的
得
意
門
生
。

八
一
三
淞
滬
戰
役
前
我
國
空
軍
之
實

力
與
佈
署
概
況

自
從
民
國
二
十
︵
一
九
三
一
︶
年
以

後
，
我
國
才
向
歐
、
美
等
國
冾
購
飛
機
，

逐
步
建
立
起
一
支
空
軍
部
隊
，
但
由
於
缺

乏
經
費
，
加
以
並
未
受
到
重
視
，
故
﹁
空

軍
﹂
之
實
力
發
展
實
在
有
限
。
直
到
﹁
淞

滬
戰
役
﹂
前
夕
，
我
國
才
擁
有
各
種
飛
機

約
三
百
架
，
成
立
了
一
個
由
﹁
軍
事
委
員

會
蔣
委
員
長
﹂
兼
任
、
蔣
夫
人
宋
美
齡
女

士
為
秘
書
長
、
周
至
柔
將
軍
為
主
任
委
員

之
﹁
航
空
委
員
會
﹂
，
還
成
立
了
一
個
﹁

空
軍
前
敵
總
指
揮
部
﹂
。
當
時
我
空
軍
之

戰
機
全
部
是
進
口
的
雜
牌
飛
機
，
不
但
數

量
少
，
而
且
維
修
困
難
，
空
軍
之
任
務
只

是
配
合
陸
軍
作
戰
，
轟
炸
掃
射
一
些
不
設

防
的
共
軍
之
地
面
目
標
，
炸
射
完
就
飛
走

而
已
；
至
於
與
日
本
空
軍
一
較
高
下
，
並

沒
有
足
夠
的
實
力
也
沒
有
經
歷
過
。
那
時

日
軍
對
我
初
建
空
軍
之
戰
鬥
力
，
根
本
看

不
在
眼
裡
，
因
為
就
敵
我
兩
國
空
軍
之
兵

力
比
較
而
言
，
日
軍
已
擁
有
自
行
產
製
的

各
式
先
進
戰
機
兩
千
兩
百
餘
架
，
而
我
空

軍
則
只
有
向
歐
、
美
各
國
購
買
的
飛
機
約

三
百
架
，
﹁
訓
練
﹂
與
﹁
後
勤
支
援
﹂
均

落
後
日
軍
甚
多
。
而
且
日
軍
為
實
現
其
﹁

三
個
月
亡
華
﹂
之
狂
言
，
就
勢
必
先
一
舉

消
滅
我
初
建
之
空
軍
不
可
，
於
是
就
有
計

畫
地
將
其
原
駐
日
本
國
內
九
州
鹿
屋
基
地

之
﹁
鹿
屋
航
空
隊
，
進
駐
臺
北
﹁
松
山
基

地
﹂
，
以
便
就
近
消
滅
我
空
軍
京
、
滬
、

杭
地
區
之
戰
機
。
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﹁
八
一
三
淞
滬
抗
日

戰
役
﹂
之
前
夕
，
中
華
民
國
空
軍
之
編
制

與
部
署
概
況
如
下
：

中
國
空
軍
空
軍
前
敵
總
指
揮
周
至
柔

，
副
總
指
揮
毛
邦
初
，
參
謀
長
石
邦
藩
。

總
指
揮
部
下
轄
九
個
大
隊
共
計
三
十
一
個

中
隊
：第

一
大
隊
︵
駐
南
昌
︶─

轟
炸
機
；

第
二
大
隊
︵
駐
廣
德
︶─

轟
炸
機
；

第
三
大
隊
︵
駐
句
容
︶─

驅
逐
機
；

第
四
大
隊
︵
駐
南
昌
︶─

驅
逐
機
；

第
五
大
隊
︵
駐
南
昌
︶─

驅
逐
機
；

第
六
大
隊
︵
駐
南
京
︶─

偵
察
機
；

第
七
大
隊
︵
駐
西
安
︶─

偵
察
機
；

第
八
大
隊
︵
駐
南
昌
︶─

轟
炸
機
；

第
九
大
隊
︵
駐
蚌
埠
︶─

攻
擊
機
；

另
有
直
屬
之
第
十
三
隊
︵
襄
陽
︶
、

第
十
八
隊
︵
廣
州
︶
、
第
二
十
隊
︵
孝
感

︶
、
第
二
十
九
隊
︵
廣
州
︶
等
各
中
隊
。

八
一
四
空
戰
大
捷
重
創
日
本
空
軍
之

實
況
報
導
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七
七
事
變
爆
發
時
，

我
空
軍
第
四
大
隊
原
來
駐
防
江
西
南
昌
，

後
依
﹁
空
軍
冀
北
作
戰
計
畫
﹂
移
駐
河
南

周
家
口
，
以
便
能
支
援
華
北
戰
場
之
陸
軍

作
戰
。但

八
月
初
，
淞
滬
情
況
吃
緊
，
江
面

上
日
軍
之
軍
艦
增
加
了
許
多
，
很
有
入
侵

上
海
之
跡
象
，
於
是
我
﹁
空
軍
前
敵
總
指

揮
部
﹂
乃
於
八
月
十
三
日
下
午
十
四
時
發

布
﹁
第
一
號
作
戰
命
令
﹂
，
決
定
協
助
陸

軍
消
滅
盤
踞
在
上
海
之
敵
軍
，
狠
狠
教
訓

一
下
日
本
鬼
子
，
於
是
乃
令
請
各
作
戰
大

隊
大
隊
長
到
南
京
去
開
會
研
討
。

會
中
決
定
調
派
第
二
大
隊
進
駐
廣
德

長
興
機
場
；
第
三
大
隊
第
八
中
隊
進
駐
南

京
大
校
場
、
第
十
七
中
隊
進
駐
句
容
；
第

四
大
隊
進
駐
杭
州
﹁
中
央
航
空
學
校
﹂
所

在
地
之
﹁
筧
橋
機
場
﹂
，
以
便
就
近
轟
炸

停
泊
於
上
海
江
面
上
之
日
軍
戰
艦
；
第
五

大
隊
進
駐
楊
州
；
第
六
大
隊
第
四
中
隊
進

住
淮
陰
、
第
五
中
隊
進
駐
蘇
州
；
第
七
大

隊
第
十
六
中
隊
進
駐
滁
縣
；
第
八
大
隊
亦

進
駐
南
京
大
校
場
；
第
九
大
隊
則
進
駐
曹

娥
。

於
是
高
志
航
大
隊
長
當
即
電
令
第
四

大
隊
由
二
十
一
中
隊
隊
長
李
桂
丹
上
尉
︵

附
註
一
︶
領
隊
，
率
全
大
隊
三
個
中
隊
於

八
月
十
四
日
飛
到
杭
州
筧
橋
機
場
。
他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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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則
直
接
從
南
京
乘
道
格
拉
斯D

C
-

2

型

運
輸
機
直
接
飛
往
杭
州
筧
橋
。

八
一
四
當
天
之
實
際
戰
況
概
述

民
國
二
十
六
︵
一
九
三
七
︶
年
八
月

十
四
日
，
進
駐
臺
北
﹁
松
山
基
地
﹂
之
十

八
架
﹁
鹿
屋
海
軍
航
空
隊
﹂
的

三
菱
九
六
式
十
一
型
陸
攻
機
︵
陸
上

攻
擊
機
，
亦
即
陸
基
型
轟
炸
機

︶
，
分
為
兩
批
各
九
架
，
由
新

田
慎
一
少
佐
與
淺
野
橘
太
郎
少

佐
分
頭
率
領
，
第
一
批
在
一
二

五○

分
，
第
二
批
在
一
三○

五

分
先
後
起
飛
，
計
劃
攻
擊
我
筧

橋
和
廣
德
兩
地
。
由
於
上
海
東

方
一
百
二
十
浬
的
海
面
上
，
正

好
有
一
暴
風
半
徑
三
百
公
里
的

颱
風
，
打
亂
了
中
日
雙
方
原
訂

的
作
戰
計
畫
。
日
本
帝
國
海
軍

因
為
他
已
收
到
防
空
總
台
的
最
新
﹁
日
機

進
襲
情
報
﹂
，
有
日
本
大
型
轟
炸
機
多
架

正
向
筧
橋
方
向
飛
來
。
於
是
他
立
刻
前
往

起
飛
線
前
，
所
以
當
李
桂
丹
隊
長
率
機
群

降
落
時
，
高
大
隊
長
趕
緊
以
﹁
喊
話
﹂
和

﹁
手
式
﹂
命
令
正
在
降
落
的
這
兩
隊
飛
機

之
隊
員
，
趕
快
再
次
起
飛
，
利
用
所
剩
之

一
點
餘
油
攔
截
日
機
。
隨
後
他
自
己
也
趕

緊
登
上
由
曹
世
榮
替
他
飛
來
的
霍
克
三
型

座
機
緊
急
起
飛
。
這
時
已
有
從
﹁
臺
北
松

山
基
地
﹂
飛
來
日
本
九
六
型
轟
炸
機
多
架

從
不
同
方
向
飛
進
筧
橋
上
空
。
因
為
當
年

日
軍
非
常
驕
傲
囂
張
，
總
認
為
我
國
新
建

第
三
艦
隊
的
﹁
鳳
翔
﹂
、
﹁
龍
驤
﹂
，
﹁

加
賀
﹂
三
艘
航
空
母
艦
上
的
艦
載
機
全
部

因
為
強
烈
的
風
勢
而
延
緩
行
動
；
加
上
日

本
人
的
狂
妄
自
大
，
在
沒
有
戰
鬥
機
護
航

之
情
況
下
，
就
讓
轟
炸
機
隊
直
接
進
入
中

國
境
內
攻
擊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當
天
我
國
空

軍
第
四
大
隊
三
個
中
隊
一
三
二
五
分
左
右

從
周
家
口
起
飛
，
卻
也
因
為
此
一
颱
風
的

關
係
，
造
成
整
個
蘇
、
浙
、
皖
︵
安
徽
︶

地
區
多
是
狂
風
暴
雨
，
我
空
軍
第
四
大
隊

三
個
中
隊
進
入
安
徽
蕪
湖
境
內
就
碰
上
雲

層
、
低
壓
、
氣
流
不
穩
的
天
氣
，
經
過
冒

雨
、
穿
雲
、
克
服
惡
劣
氣
象
條
件
的
長
途

飛
行
後
，
結
果
二
十
一
中
隊
和
二
十
三
中

隊
於
一
五
四○

分
首
先
飛
到
筧
橋
機
場
，

二
十
二
中
隊
則
因
途
中
在
安
徽
廣
德
機
場

落
地
加
油
所
到
得
較
遲
。
高
大
隊
長
當
天

下
午
一
三
二○

分
就
在
跑
道
旁
等
候
了
。

高志航大隊長

21中隊隊長李桂丹
上尉

日軍之「三菱96式11型陸攻機（陸上攻擊
機），亦即陸基型轟炸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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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兩
年
之
空
軍
一
定
非
脆
弱
，
不
堪
一
擊

，
故
這
次
只
是
由
臺
北
的
﹁
鹿
屋
航
空
隊

﹂
航
空
隊
派
了
十
八
架
轟
炸
機
分
別
進
襲

筧
橋
、
廣
德
兩
地
，
並
未
派
驅
逐
機
護
航

。

高
大
隊
長
率
先
架
機
帶
領
第
二
十
一

中
隊
第
一
分
隊
、
第
二
分
隊
升
空
迎
敵
。

想
不
到
一
六○

○
時
抵
達
﹁
筧
橋
機
場
﹂

上
空
之
鹿
屋
海
軍
航
空
隊
﹁
新
田
分
隊
﹂

的
九
架
九
六
式
轟
炸
機
剛
好
與
高
大
隊
長

所
率
之
機
群
碰
個
正
著
，
率
領
日
機
的
新

田
少
佐
一
出
雲
層
，
發
電
機
即
遭
擊
傷
，

文
的
僚
機
伴
隨
之
下
開
槍
將
其
擊
落
，
墬

毀
於
錢
塘
江
邊
。

另
外
，
二
十
一
中
隊
隊
長
李
桂
丹
、

率
隊
員
柳
哲
生
少
尉
、
王
文
驊
少
尉
合
力

將
第
三
小
隊
三
號
機
擊
落
於
喬
司
鎮
李
家

村
。
而
第
三
小
隊
二
號
機
則
被
高
大
隊
長

亦
盯
住
連
續
攻
擊
，
中
彈
七
十
三
發
，
左

引
擎
失
效
，
最
後
勉
強
飛
回
臺
北
松
山
，

降
落
時
墬
毀
。
在
十
多
分
鐘
的
空
戰
中
，

其
他
隊
員
亦
多
重
創
敵
機
，
其
中
可
能
也

有
在
逃
返
途
中
墜
毀
者
。
由
淺
野
橘
太
郎

少
佐
率
領
攻
擊
我
廣
德
機
場
之
﹁
淺
野
分

隊
﹂
運
氣
似
亦
並
不
太
好
，
在
一
六
三○

分
即
將
抵
達
廣
德
之
際
，
先
是
碰
上
為
躲

警
報
而
升
空
的
暫
編
第
三
十
四
中
隊
隊
長

周
庭
芳
上
尉
發
現
其
行
蹤
，
乃
以
單
機
衝

散
其
編
隊
，
致
使
日
軍
轟
炸
機
群
倉
皇
中

將
十
六
枚
炸
彈
投
在
機
場
旁
之
稻
田
中
；

折
返
途
中
，
正
好
遇
上
在
廣
德
加
完
油
，

繼
續
飛
往
筧
橋
的
二
十
二
中
隊
機
群
，
被

我
鄭
少
愚
分
隊
長
擊
中
其
第
二
小
隊
二
號

機
，
這
架
飛
機
最
後
飛
至
基
隆
社
寮
島
︵

今
改
名
為
和
平
島
︶
附
近
墜
海
。

此
役
我
空
軍
第
四
大
隊
共
擊
落
日
機

六
架
，
而
我
機
均
安
全
返
航
︵
只
有
兩
架

霍
克
三
因
油
罄
迫
降
︶
，
締
造
了
﹁
八
一

四
空
戰
四
比
零
﹂
︵
另
疑
似
擊
落
兩
架
︶

的
光
榮
紀
錄
，
不
但
轟
動
中
外
視
聽
，
而

且
也
大
為
振
奮
了
﹁
八
一
三
淞
滬
戰
場
﹂

︵
見
註
二
︶
國
軍
的
士
氣
。

持
續
奮
戰
，
我
戰
機
和
人
員
犧
牲
均

極
為
嚴
重

八
月
十
五
日
，
上
海
日
軍
出
動
﹁
加

賀
航
空
母
艦
﹂
上
之
各
型
戰
機
四
十
五
架

，
襲
擊
我
蘇
州
、
南
京
、
筧
橋
等
地
。
當

○

八
四○

分
日
海
軍
航
空
隊
之
岩
井
庸
男

少
佐
率
其
十
六
架
﹁
八
九
式
﹂
艦
上
攻
擊

機
隊
飛
到
筧
橋
時
，
第
四
大
隊
緊
急
升
空

，
高
志
航
大
隊
長
又
展
神
威
，
首
先
擊
落

落
日
機
一
架
，
然
後
又
追
擊
擊
中
另
一
架

，
並
看
到
它
的
發
動
機
起
火
，
想
不
到
竟

被
該
機
機
尾
之
射
擊
手
開
槍
射
中
右
肩
，

一
時
血
流
如
注
，
高
大
隊
長
忍
痛
勉
強
飛

到
筧
橋
機
場
降
落
，
隨
即
被
送
往
杭
州
廣

濟
醫
院
急
救
。
在
醫
院
中
聽
李
桂
丹
隊
長

向
他
報
告
，
這
次
來
襲
的
十
六
架
敵
機
，

被
本
大
隊
擊
落
了
十
五
架
，
另
外
第
三
大

隊
和
第
五
大
隊
的
戰
友
們
在
上
海
等
地
也

曾
擊
落
敵
機
多
架
，
但
亦
有
戰
機
損
失
和

隊
友
傷
亡
。
高
志
航
九
月
底
傷
癒
後
，
蔣

委
員
長
即
令
軍
事
委
員
會
將
高
志
航
晉
升

為
﹁
空
軍
驅
逐
機
隊
﹂
上
校
司
令
，
負
責

﹁
南
京
﹂
之
防
空
任
務
，
指
揮
﹁
第
三
﹂

、
﹁
第
四
﹂
、
﹁
第
五
﹂
三
個
大
隊
，
並

仍
兼
任
第
四
大
隊
大
隊
長
，
第
四
大
隊
亦

被
命
名
為
﹁
志
航
大
隊
﹂
。

未
及
投
彈

即
偕
二
號

機
逃
脫
；

三
號
機
雖

投
彈
命
中

機
場
旁
鐵

道
上
的
一

節
油
槽
車

而
引
起
大

火
，
但
卻

也
因
而
暴

露
了
自
己

的
行
蹤
。

高
大
隊
長

當
即
在
在

二
十
一
中

分
隊
長
譚

高大隊長之「霍克三型」座機模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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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月
，
日
機
入
侵
南
京
，
高
志
航
率

機
隊
迎
擊
，
共
擊
落
日
機
十
七
架
，
但
我

機
亦
損
失
兩
架
。
八
一
四
空
戰
開
戰
以
來

，
雖
然
我
空
軍
之
﹁
霍
克
三
﹂
型
主
力
戰

機
性
能
尚
佳
，
但
日
軍
之
海
、
陸
軍
戰
機

不
但
數
量
多
而
且
性
能
亦
不
斷
改
進
。
兩

個
月
多
次
空
戰
後
我
戰
機
和
人
員
之
損
失

均
極
為
嚴
重
。
而
且
，
美
國
又
在
這
時
宣

布
﹁
保
持
中
立
﹂
，
不
再
售
我
﹁
霍
克
三

型
戰
機
﹂
，
於
是
，
我
空
軍
之
後
續
戰
力

如
何
維
持
，
就
成
了
我
空
軍
當
局
最
嚴
重

的
問
題
。

接
收
蘇
聯
援
助
之I-

15

和I-
16

型
戰

機

短
缺
戰
機
，
對
我
國
抗
日
戰
爭
前
景

的
影
響
實
在
太
嚴
重
了
。
蔣
委
員
長
經
過

審
慎
思
考
，
想
到
英
、
美
等
國
，
為
了
本

身
之
商
業
利
益
，
不
願
開
罪
日
本
，
所
以

都
拒
絕
售
我
戰
機
。
只
有
蘇
聯
因
與
德
國

對
峙
，
而
日
本
和
德
國
、
義
大
利
則
是
盟

邦
，
故
有
軍
援
中
國
以
牽
制
日
本
之
可
能

性
。
於
是
就
於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八
月
底
，

召
見
蘇
聯
駐
華
大
使
鮑
格
莫
洛
夫
，
研
討

向
蘇
聯
購
買
戰
機
和
武
器
的
可
能
性
。
鮑

格
莫
洛
夫
經
向
史
達
林
請
示
後
，
二
十
七

年
初
晉
見
蔣
委
員
長
回
報
：
﹁
蘇
聯
政
府

為
支
援
中
國
抗
戰
，
將
提
供
我
國
空
軍
四

個
大
隊
用
的
一
百
二
十
四
架I-

15

及I-
16

型
新
式
戰
機
，
並
派
遣
蘇
聯
空
軍
志
願
大

隊
來
華
助
戰
，
我
方
則
以
物
資
原
料
予
以

交
換
。蔣

委
員
長
立
即
令
我
外
交
部
和
軍
方

代
表
，
冾
蘇
聯
大
使
館
研
商
如
何
運
送
戰

機
來
華
等
細
節
，
最
後
商
定
戰
機
由
蘇
聯

飛
行
員
駕
駛
，
從
西
伯
利
亞
經
其
屬
國
﹁

土
耳
其
斯
坦
﹂
飛
到
我
國
的
新
疆
迪
化
，

落
地
加
油
用
餐
休
息
後
，
第
二
天
再
繼
續

飛
到
距
甘
肅
蘭
州
五
十
公
里
之
﹁
西
古
城

﹂
空
軍
基
地
，
就
在
這
個
抗
戰
初
期
全
國

最
大
的
空
軍
基
地
中
訓
練
我
們
的
飛
行
員

接
收
新
機
。
另
外
並
從
土
耳
其
斯
坦
修
建

一
條
經
過
新
疆
到
達
甘
肅
蘭
州
之
公
路
，

專
供
運
送
武
器
、
彈
藥
、
油
料
等
戰
略
物

資
之
用
。

於
是
，
高
志
航
司
令
於
二
十
七
年
九

月
間
，
首
先
率
領
第
四
大
隊
三
個
中
隊
，

分
梯
次
趕
赴
蘭
州
﹁
西
古
城
基
地
﹂
，
接

收
蘇
聯
製
造
之I-

15

雙
翼
機
，
及I-

16

單

翼
機
，
經
試
飛
大
都
認
為
這
兩
種
新
機
之

性
能
都
還
滿
不
壞
的
，
速
度
快
，
轉
彎
靈

活
，
配
備
之
火
力
亦
大
。
不
過
據
悉
日
軍

各
型
戰
機
亦
在
不
斷
改
進
其
性
能
，
未
來

遭
遇
時
優
劣
勝
負
如
何
，
尚
是
未
知
之
數

也
。

高
志
航
司
令
急
於
趕
回
前
線
支
援
作

戰
，
周
家
口
遭
空
襲
狀
烈
殉
國

第
四
大
隊
在
蘭
州
經
過
短
期
之
訓
練

和
熟
習
飛
行
後
，
因
為
高
志
航
司
令
急
於

返
回
前
線
支
援
作
戰
，
於
是
先
率
同
已
完

成
初
步
訓
練
之
二
十
一
中
隊
，
在
惡
劣
天

氣
之
下
先
飛
到
西
安
，
加
油
後
天
氣
仍
然

甚
差
，
只
好
冒
雨
起
飛
，
先
飛
到
河
南
周

家
口
等
候
天
氣
好
轉
。
直
到
二
十
七
年
九

蘇聯Polikarpov製造之I-15型雙翼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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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二
十
一
日
上
午
天
氣
才
轉
晴
，
高
志
航

司
令
乃
率
同
隊
員
進
入
機
場
，
正
要
登
機

起
飛
時
，
忽
然
空
襲
警
報
聲
緊
急
響
起
，

有
九
架
日
軍
轟
炸
機
已
飛
近
機
場
上
空
。

高
司
令
大
喊
：
﹁
快
起
飛
！
快
起
飛
！
﹂

，
我
第
四
大
隊
之
隊
員
都
趕
緊
奔
向
停
機

坪
登
上
戰
機
。
高
司
令
雖
已
登
機
準
備
迎

敵
，
想
不
到
他
這
架I-

16

座
機
之
發
動
機

竟
難
以
發
動
，
軍
械
長
馮
干
卿
也
幫
他
搬

動
螺
旋
漿
盤
車
發
動
，
但
仍
始
終
無
法
發

動
。
此
時
日
機
已
飛
抵
機
場
上
空
投
彈
，

馮
干
卿
和
和
另
外
幾
位
隊
員
大
喊
：
﹁
大

隊
長
快
下
來
躲
一
下
！
﹂
，
不
想
高
司
令

竟
厲
聲
應
道
：
﹁
這
是
作
戰
，
再
喊
槍
斃

你
！
﹂
，
這
時
日
機
迅
即
飛
臨
上
空
投
彈

，
高
司
令
之
座
機
中
彈
起
火
，
高
司
令
被

震
出
機
外
重
傷
不
治
，
遂
壯
烈
殉
國
，
時

年
僅
三
十
一
歲
，
幫
他
盤
車
發
動
之
軍
械

長
馮
干
卿
等
地
勤
人
員
六
人
亦
同
時
殉
國

。
國
民
政
府
獲
知
後
，
特
追
授
高
志
航
﹁

空
軍
少
將
﹂
軍
銜
，
並
於
漢
口
舉
行
追
悼

會
，
由
蔣
委
員
長
親
自
主
持
，
並
敬
獻
花

圈
致
哀
。
中
共
代
表
周
恩
來
等
也
參
加
了

追
悼
會
，
亦
盛
讚
高
志
航
是
﹁
中
華
民
族

的
英
雄
﹂
。
一
代
名
將
，
威
望
永
垂
千
古

，
當
亦
可
暝
目
安
息
於
地
下
矣
！

附
註

一
、
李
桂
丹
上
尉
：
第
四
大
隊
高
志

航
大
隊
長
殉
國
後
，
即
由
二
十
一
中
隊
隊

長
李
桂
丹
上
尉
升
任
大
隊
長
。

二
、
八
一
三
淞
滬
戰
場
：
民
國
二
十

六
年
八
月
十
三
日
開
始
，
我
軍
與
日
軍
在

上
海
展
開
了
為
期
三
個
月
的
慘
烈
戰
爭
。

日
軍
先
後
投
入
了
九
個
師
團
，
兩
個
支
隊

，
和
原
駐
上
海
的
海
軍
陸
戰
隊
四
千
人
，

兵
力
在
二
十
五
萬
人
以
上
，
傷
亡
十
二
萬

餘
人
；
我
方
則
投
入
精
銳
主
力
七
十
個
師

，
犧
牲
高
達
三
十
多
萬
人
。
但
確
已
達
成

﹁
以
空
間
換
取
時
間
﹂
之
戰
略
指
導
目
標

，
粉
碎
了
日
軍
﹁
三
個
月
亡
華
﹂
之
狂
言

。
此
即
史
稱
之
﹁
八
一
三
淞
滬
戰
役
﹂
。

蘇聯製造之I-16型單翼機。

鵬
馨
處
處

鵬
馨
處
處

　　

  

愛
心
遠
揚

愛
心
遠
揚

財
團
法
人
大
鵬
文
教
基
金
會
為
弘
揚

空
軍
精
神
，
照
顧
弱
勢
團
體
，
近
年
來
，

該
會
運
用
傳
媒
成
效
之
展
現
，
各
界
需
要

資
助
的
個
案
不
減
反
增
，
為
維
護
基
金
會

服
務
品
質
，
堅
持
給
空
軍
官
兵
及
眷
屬
最

良
善
的
服
務
與
資
源
，
期
盼
更
多
關
心
空

軍
的
袍
澤
能
發
揮
﹁
五
元
不
嫌
少
，
一
萬

元
不
嫌
多
﹂
的
大
愛
精
神
，
加
入
大
鵬
文

教
基
金
會
關
懷
大
眾
的
行
列
，
合
力
建
構

溫
馨
和
諧
的
社
會
。

捐
款
方
式
如
下
：

壹
、
現
金
捐
款
：

可
於
週
一
至
週
五
，
持
現
金
或
即
期

支
票
至
該
會
直
接
捐
款
。

貳
、
支
票
捐
款
：

抬
頭
請
開
﹁
財
團
法
人
大
鵬
文
教
基

金
會
﹂
，
並
使
用
劃
線
禁
止
背
書
轉
讓
的

即
期
支
票
，
掛
號
寄
至
﹁
一○

六
五
六
臺

北
市
大
安
區
仁
愛
路
三
段
一
四
五
號
二
樓

﹂
或
﹁
二
四
四
四
八
新
北
市
林
口
區
文
化

二
路
一
段
五
七
七
號
五
樓
之
二
﹂
。

參
、
郵
政
劃
撥
：

帳
號─

﹁
一
七
九
九
一
六
七
一
﹂
；

戶
名─

﹁
財
團
法
人
大
鵬
文
教
基
金

會
﹂
。


